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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22-024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借款及其他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度，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对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重大单项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了大额信用减值准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

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西证监局”）对公司应收账款的后续核查及催收进展等情

况持续关注，要求公司对子公司-江西世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

龙供应链”）贸易业务及其外部债务事项进行全面自查。 

公司在对子公司-世龙供应链的外部债务事项核查的过程中，通过内部访谈

及查询相关工商资料发现，鹰潭市齐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晖化工”）

为公司原副总经理汪大中先生的亲属所控制的企业，应当认定为公司关联方，鉴

于齐晖化工自2014年以来均与公司发生了相关关联交易，现予以追加确认。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借款概述 

2020年2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世龙供应链因经营资金周转需要，与关联

方-齐晖化工签订了《资金使用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世龙供应链向齐晖化工

借款1,000万元（不含利息），借款利率参照民间借贷标准为12%/年，资金使用

期限为一年。鉴于世龙供应链贸易业务近几年累积产生大额应收账款，考虑其经

营风险较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要求世龙供应链自2021年度起逐步停止其贸易业

务，后续工作全面转为业务核查及资产的催收保全。鉴于上述原因，世龙供应链

全面停止其贸易业务后无充足的流动资金，世龙供应链于2021年度仅向齐晖化工

支付了归属于2020年度的关联借款利息97.16万元，该笔借款的本金世龙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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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偿还。 

鉴于世龙供应链自2021年起贸易业务已逐步停止，暂无充足的流动资金偿还

相关借款，经子公司世龙供应链与关联方-齐晖化工友好沟通协商，双方于2022

年4月15日签订了《资金使用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在本金尚未归还之前，世

龙供应链支付齐晖化工的借款利率自2021年1月1日起由原12%/年调整为

4.2605%/年（执行本公司2021年平均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利率）。 

（二）其他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在识别齐晖化工为关联方后，全面统筹整理了其与公司2014-2021年期

间发生的所有关联交易情况，2014年至2021年度公司向齐晖化工销售离子膜烧

碱、双氧水及十水碳酸钠合计2,898.98万元（不含税），向齐晖化工采购盐酸23.56

万元（不含税），关联交易价格均执行市场或同类企业价格。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关联借款及其他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追加认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与齐晖化工相关联的董

事，无需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该事项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14年-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汇总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采购商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

称 
年度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金

额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鹰潭市齐晖

化工有限公

司 

2021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

碱、十水碳

酸钠等 
- 48.88 0.18% 

购买商品 盐酸 - 13.31 2.34% 



3 

关联方名

称 
年度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金

额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0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

碱、双氧水、

十水碳酸钠 
- 264.20 0.94% 

购买商品 盐酸 - 9.01 1.54% 

2019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碱 - 390.30 1.44% 

2018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碱 - 484.42 1.69% 

2017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碱 - 611.21 3.30% 

2016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碱 - 355.34 3.32% 

2015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碱 - 297.54 2.42% 

2014 年 

销售商品 离子膜烧碱 - 447.09 2.94% 

购买商品 盐酸 - 1.24  0.25% 

2014-2021 年合计 - 2,922.54 - 

（二）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及相关利息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年度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金额 

金额 

鹰潭市齐晖

化工有限公

司 

2020 年 借款 向关联方借款 - 1,000  

2020 年 借款利息 
关联借款利息

费用 - 97.16 

2021 年 借款利息 
关联借款利息

费用 
- 42.605 

合计   1,139.77 

2014年-2021年，公司和子公司与齐晖化工发生关联交易共4,062.31万元。其

中，公司和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采购商品2,922.54万元，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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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利息费用合计1,139.77万元。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鹰潭市齐晖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22705678954X 

法定代表人：齐美春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18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安仁大道 D346 号； 

经营范围：盐酸、液碱、液氯、双氧水、硝酸、硫酸、醋酸酐、三氯化磷、

三氯化铝、氯化亚砜、亚硫酸氢钠、氨水、丙酮、甲苯、甲醇、AC 发泡剂、黄

磷、三氯甲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2021 年度总资产 1,500 万元，净资产 300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2,000 万元，净利润 50 万元。 

    2、与公司关联关系 

齐晖化工的主要股东齐正芳为公司原副总经理汪大中先生的岳父，齐美春为

汪大中配偶的哥哥。综上，由于齐晖化工为原副总经理汪大中先生的亲属所控制

的企业，公司追加认定其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齐晖化工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具备履约能力。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示网、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国家发改委和财政网站，齐晖

化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向齐晖化工销售产品和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关

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应为参照市场价格或同类企业价方式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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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业务，具体协议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因此交易具体价

格、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届时公司将严格按

照合同既定条款履行相关义务。 

3、关联借款利率合理性 

子公司世龙供应链向关联方借款1,000万元且向其支付利息费用，在2020年

度执行民间借贷市场正常利率标准，以年化利率12%支付利息；鉴于子公司世龙

供应链已于2021年度全面停止经营活动，暂无偿还借款的资金能力，根据双方于

2022年4月15日签订的《资金使用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在本金尚未归还之前，

世龙供应链支付齐晖化工的借款利率自2021年1月1日起由原12%/年调整为

4.2605%/年（执行本公司2021年平均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利率）。因此，上述关联

借款利率合理，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同类企

业价格，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独

立性等方面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该关

联交易对关联人产生较大依赖。 

2、公司子公司因2020年度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向上述关联方借款并支付相

应利息，借款利率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本公司2021年平均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利

率，利率合理公平，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和生产经营的开展，不会对公司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的独

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上述追认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追认关联借款及其他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世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度向关联方-鹰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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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晖化工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目的系补充其2020年度经营性流动周转资金，

2020年度借款利率参照当地民间借贷标准利率执行；鉴于世龙供应链于2021年度

已逐步停止贸易业务，无充足的流动资金偿还相关借款，双方友好协商自2021

年1月1日起借款利率按照本公司2021年平均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利率执行，利率合

理；公司及子公司和齐晖化工自2014以来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有利于开展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追认关联借款及其他关联交

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与齐晖化

工相关联的董事，无需回避表决。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世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于2020年度向关联方-鹰潭市齐晖化工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目的系补充其

2020年度经营性流动周转资金，2020年度借款利率参照当地民间借贷标准利率执

行；鉴于世龙供应链于2021年度已逐步停止贸易业务，无充足的流动资金偿还相

关借款，双方友好协商自2021年1月1日起借款利率按照本公司2021年平均银行流

动资金借款利率执行，利率合理；公司及子公司和齐晖化工自2014以来发生的关

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开展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定价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

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相关议

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许可函；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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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